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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多民族
共同生活的家园。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生活在新疆的中华各
族儿女密切交往、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共同开发建设新疆，共同
维护边疆稳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共同推动国家的发展进步。

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在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行区域自治，
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
道路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保障。在新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符合中国国情和新疆实际，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新疆各民族平等
团结发展。

自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特别是 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成立以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全国各地的有力帮助下，在全区
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新疆民生不断改善，各项事业全面进
步，社会大局稳定，发展势头良好。2010 年和 2014 年，中央先
后召开新疆工作座谈会，不断丰富完善治疆理念和治疆方略，新
疆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新疆的发展进步，是包括新疆各族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
团结拼搏的伟大成果，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繁荣发展的生动体
现，是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新疆的成功实践。

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疆，早在公元前 60 年就纳入中国版
图，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历代中央
政府根据新疆的实际情况，采取多种形式治理新疆。新疆各族
人民在共同创建和发展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过程中，形
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肉联系。

历史上，生活在新疆地区的各族人民，以其勤劳、智慧和勇
敢，创造了灿烂的多民族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疆也成为连通中外、传播文明的重要通道。1840 年鸦片战争
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疆各族人民遭受着外
国侵略者、封建势力和剥削阶级的压迫，社会地位极为低下。到
20 世纪 40 年代末，南疆、伊犁和乌鲁木齐农业区的大部分土地
都为少数地主所霸占，大部分农民只占有很少的土地。在南疆
维吾尔农民聚居的偏远农村，还分散地、极少量地存有较完整的
农奴主庄园，农奴主对农奴有支配一切的权力，农奴们无偿地为
农奴主耕种土地，并承担各种家庭杂役。在北疆牧区，残留着封
建氏族制度的社会关系，王公贵族、部落头领不仅占有大量的牲
畜，而且享有种种封建特权。新中国成立前，新疆经济社会发展
严重滞后，各族人民生活十分贫困，根本无法享有基本人权。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在为包括新疆各族人民在内的
全体中国人民寻找一条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正确道路。中
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有一些中共党员进入新疆地区从事革命工
作。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疆各族人民通过多
种形式支援内地的抗战事业。一批各族进步青年受到先进思想
的熏陶影响，积极追求进步，发动各族群众同反动落后势力进行斗
争。共同的历史命运使新疆各族人民深信，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
救中国，这样的共识为后来新疆和平解放奠定了基本前提条件。

1949 年 9 月，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努力下，新疆实现和平解
放。10 月 1 日，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共同迎来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成立。新疆和平解放后，仍沿用过去的行省制。1949
年 12 月 17 日，在中共中央及中共新疆分局领导下，成立了以包
尔汉为主席，由新疆各族各界代表组成的新疆省人民政府，掀开
了人民民主政权建设新的一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
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新疆省政府领导各族人民平叛剿
匪、镇压反革命武装叛乱，同时还开展了改造起义部队、整编民
族军等工作。根据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原则，新疆各族人民
当家作主，第一次推选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随后进行的
以农村土地改革为中心的各项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
制，使无地、少地的各族农民分得了土地，从根本上改变了千百
年来新疆各族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命运。

新中国把坚持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作为解
决民族问题和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并确定在少数民族聚居地
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新中国成立时，在新疆聚居生活的主要
有维吾尔、汉、哈萨克、回、柯尔克孜、蒙古、锡伯、塔吉克、满、乌孜别
克、俄罗斯、达斡尔和塔塔尔等民族，其中维吾尔族人口居多。以上
各民族呈“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各民族之间存在密切而广泛的
联系，这是新疆多民族共同聚居历史的延续。新疆实行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有力保障了新疆各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对于加
强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关系，维护国家统一，加快新疆经
济发展，促进新疆社会进步，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
实施纲要》相关规定，1952 年 8 月 22 日，新疆省召开了第一届第
二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并于 9 月 10 日通过了《关于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的决议》，成立了新疆
省民族区域自治筹备委员会。1953 年 12 月 22 日，中央人民政
府政务院批复同意《新疆省民族区域自治实施办法》，新疆自治
地方筹建准备工作有序展开。截至 1954 年，经中央政府批准，
新疆完成了州以下自治地方的筹建工作，成立了 5 个自治州，
即：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克孜勒苏柯尔
克孜自治州、昌吉回族自治州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6 个自治县，
即：焉耆回族自治县、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木垒哈萨克自治县、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和巴里坤哈
萨克自治县。

各自治地方的建立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成立奠定了基
础。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
施纲要》，积极慎重地推进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筹备工作。
1955 年 9 月 13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通过了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撤消新疆省建制的决
议，并以原新疆省的行政区域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行政区域。

1955 年 9 月 20-30 日，新疆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此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筹备工作的报告》等文件，选举产生了以赛福鼎·艾则孜（维吾
尔族）为主席，高锦纯（汉族）、买买提明·伊敏诺夫（维吾尔族）、
帕提汗·苏古尔巴也夫（哈萨克族）为副主席的 41 人组成的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1955 年 10 月 1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宣告成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成立，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新
疆的全面贯彻实施。在中央政府的领导、关心和全国各兄弟省

（区、市）的大力支持帮助下，新疆各族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社会主
义建设。1984年，国家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
法》，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定为国家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为新
疆各族人民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原则下充分行使自治权利提供了
有力的法律保障。

2010 年 5 月、2014 年 5 月，中央先后召开第一、二次新疆工
作座谈会，强调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努力建设团结
和谐、繁荣富强、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新疆，新疆各项
事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二、坚持各民族平等团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以来，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贯彻落实国家的民族政策，努力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发展和巩固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社会
主义民族关系。

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在中国，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发展
程度高低，都具有同等地位，依法享有相同的权利，履行相同的
义务。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实现了保护少数民族合法权
益和保障公民个人平等权利相统一。新疆各族人民享有平等的
法律地位，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利，同时还
享有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宗教信仰自由、接受教育、使用本民族
语言文字、继承本民族传统文化等各项权利。自治区着力消除
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压迫和歧
视，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各级自治地方
既尊重和保护本地区各民族的权利，同时还担负着维护国家统
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责任。

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的内部事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是多民族共居的自治地方，也是全国唯一三级自治地方（区、州、
县）俱全的自治区。自治区内设有 5 个自治州、6 个自治县和 42
个民族乡。自治地方的各族人民共同选举出人民代表大会（以
下简称“人大”）代表，组成自治机关，行使管理本地区内部事务
的权利。自治机关在历届人大代表组成以及干部配备上，坚持
各民族平等参与、共同管理的原则。2014 年，自治区第十二届
人大代表名额共 550名，有 14个民族成份，其中少数民族代表占
66%，比少数民族人口在新疆总人口中的比例高出 3 个百分点。
目前，在 9 位现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中，有少数民
族 6 名。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均由实行区域自
治民族的公民担任，绝大多数地区的专员以及市长、县长、区长
也由少数民族干部担任。新疆各民族还享有平等参与管理国家
事务的权利。2014 年，出席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的新疆代表共 60
名，其中少数民族代表 38 名，占 63.33%。还有一批少数民族干
部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中担任领导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
自治法》的规定，民族自治地方有权依照当地特点制定自治条例
和单行条例，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出变通规定。这
些规定对保障和维护各少数民族合法权益、促进自治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保障各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新疆是多
语言文字地区，主要使用 10 种语言。自治区颁布《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条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司法、行政、教
育、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网络等领域以及日常生活中得到广泛
应用。政府机关在执行公务、各类机构在招聘及晋级考试时，使
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自治区中小学教育共使
用 7 种语言教学，广播、电视用 5 种语言播放节目，图书、音像和
电子出版物用 6 种语言文字出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法》，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国家通用语言和文字。
自治区积极倡导少数民族学习国家通用语言和文字，在中小学
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提倡各民族相互学习
语言，增进各民族间的了解和沟通。自 2010 年起，自治区要求
新录用公职人员正式上岗前必须具备基本的国家通用语言和少
数民族语言能力，并提供培训“双语”的机会和条件。

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保障各民族保持或者改革本民族
风俗习惯的自由。2004 年，自治区制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清
真食品管理条例》，依法保障有清真饮食习惯民族的饮食习俗，
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族事务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清
真食品的监督管理工作。扶持和保证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的生产
和供应。在有土葬习俗的少数民族中，不推行火葬，并采取划拨
专用土地、建立公墓等措施予以保障。少数民族重大节日成为
新疆法定公众假期。自治区提倡各民族相互尊重风俗习惯，倡
导少数民族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礼仪风俗各方面奉行科学、
文明、健康的新习俗。

选拔、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自治区通
过培训学习、基层锻炼、异地交流、岗位轮换等多种形式，培养了
大批各领域少数民族行政和专业技术干部。1955 年，新疆有少
数民族干部 4.6 万人，2014 年增至 41.7 万人，占自治区干部总数
的 51.4%。自治区在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录用国家工作人员时，
对少数民族适当放宽条件，通过划定比例、定向招考、适当加分
等 政 策 ，确 保 一 定 数 量 的 少 数 民 族 进 入 公 务 员 队 伍 。
2009-2014 年，自治区招录少数民族公务员占招录总数的比例
从 29.9%提高到 48.3%。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得到特别
支持。1992 年开始，国家实施新疆少数民族科技骨干特殊培养
工作，采取培训、研修、交流、锻炼等多种方式，至 2014 年共培养
了 3917 名新疆急需的中高层次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自
2000 年起，自治区设立“少数民族科技人才特殊培养计划科研
专项资金”，支持少数民族科技骨干实施科技项目。新疆少数民
族专业技术人员由 1985 年的 12.43 万人增长到 2014 年的 29.44
万 人 ，占 全 区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总 数 的 比 例 由 34.43% 增 长 到
58.37%，仅高级职称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就达 2.11万人。

民族区域自治为民族团结提供制度保障。1955 年，新疆总
人口 511.78 万人，2014 年增长至 2322.54 万人，其中少数民族
1463.04 万人，占总人口的 63%。自治区坚持开展形式多样的民
族团结宣传教育，特别重视对青少年的教育，在小学至大学的各
类学校教育中均设置民族团结及民族知识教育课程。坚持不懈
地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自 1983 年开始，自治区先后召
开了 7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大力表彰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
位和个人，在全社会推动形成以维护民族团结为荣、以损害民族
团结为耻的社会风尚。目前，受到国务院、国家民委、自治区三
级表彰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 1304 个（次）、模范个人 2272
人（次）。1983 年开始，每年 5 月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集
中进行民族团结的宣传教育。2009 年，自治区颁布实施《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教育条例》，进一步规范了民族团结教育
活动，推动各族民众共同维护民族团结。2010 年底，又出台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和模范个人创建表
彰管理办法（试行）》，积极引导各族民众加强交往交流交融，相
互帮助；提倡各民族中小学生同校学习，同班上课。“汉族离不开
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
开”成为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思想保证。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新疆各民族人口流动更加频
繁，少数民族人口城市化、散居化趋势明显，民族间交往交流不
断密切。在共同工作、学习、娱乐，以及共同的社区生活中，不同
民族成员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友谊。

三、不断夯实发展基础

60 年来，新疆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快速发展提升
了新疆的现代化水平，为自治区各项事业发展以及各族人民生
活水平提高奠定了坚实基础。

综合实力显著增强。1955 年，新疆地区生产总值 12 亿元，
1978 年为 39 亿元，到 2014 年达到 9273.46 亿元，扣除价格因素，
比 1955 年增长 115.6 倍，年均增长 8.3%，比同期全国增速快 0.2
个百分点。2010-2014 年，新疆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 11.1%，
高于全国同期增速 2.5 个百分点，增速在全国的位次由 2009 年
的第 30 位跃升至 2014 年的第 4 位，创历史最好水平。新疆人均
生产总值由 1955 年的 241 元提高到 2014 年的 40648 元，扣除价
格因素，比 1955 年增长 23.8 倍，年均增长 5.6%。1955 年新疆财
政收入只有 1.7亿元，2014年达到 1282.6亿元。2010-2014年，
新疆财政收入合计实现 4540.8 亿元。新疆财政支出 1955 年只
有 1.8 亿元，2014 年达到 3317.8 亿元。2010-2014 年，财政支出
合计实现 13088.4亿元。

城乡差距逐步缩小。自治区成立之初，新疆只有乌鲁木齐、
喀什、伊宁、哈密等少数城市，农村处于封闭的自然经济状态，城
乡差别很大。经过 60 年的建设和发展，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条
件得到极大改善。城镇人口与乡村人口由 1955 年的 15.1∶84.9
演变为 2014 年的 46.07∶53.93。城乡居民收入比由 2009 年的
3.2∶1 缩小至 2014 年的 2.7∶1，在西部 12 省区中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相对较小。随着新疆新型城镇化的加快发展，有更多的农民
转变成市民，过上了现代化的城市生活。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条件不同，新疆
南疆、北疆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率先发展天
山北坡经济带，有力地带动和辐射了自治区经济的发展。2014
年，天山北坡经济带创造生产总值 6386.9 亿元，占新疆 GDP 的
68.9%。国家和自治区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占多数的南疆地区发
展，特别是 2010 年以来，新疆积极推动南疆石油天然气化工带
建设和大力扶持贫困地区发展，在资金、项目方面予以倾斜，南
疆四地州（和田、阿克苏、喀什、克州）经济平均增速由 2009 年的
10.5%提高到 2014 年的 11.2%，南疆地区的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经济结构不断优化。1955年新疆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
产总值的比重为 54.4∶26.1∶19.5，是典型的以传统农牧业为主体
的产业格局，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为 86.9∶6.1∶7.0。到 2014 年，
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 16.6∶42.6∶40.8，就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为
45.4∶16.0∶38.6。初步形成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服务业占
重要地位的现代产业结构。1978 年后，新疆加快所有制结构调
整。发挥公有制主导作用，形成了石油、有色、化工、钢铁、煤炭等
支柱产业体系，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鼓励、支持、
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1978年，新疆个体工商户仅为4168户，
2014年达到72万户。2014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4066.93亿元，
投资贡献率达48.2%。非公有制工业经济增速高于整个工业经济
增速5.4个百分点，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 33.8%。

基础设施日趋完善。2014 年，公路通车总里程达 17.55 万
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4316 公里，是 2009 年的 5 倍，
排名从全国第 27 位跃居第 12 位；农村公路总里程 13.5 万公里，
乡镇通达率为 99.93%，乡镇通畅率为 98.21%，建制村通达率为
98.71%，建制村通畅率为 84.88%。铁路运输从无到有，不断发
展，2014 年铁路总里程达到 5760.2 公里。开通乌鲁木齐-兰州
高速铁路，跨入高铁运营新时代。建成了贯通东西、连接南北
疆、衔接内地、沟通欧亚的铁路运输干线。1978 年，新疆仅有 1
个民航机场、9 条区内航线。2014 年，已建成运营 16 个民航机
场，开辟了 155 条航线，通航总里程 16 万多公里，成为中国拥有
机场数量最多，开通航线最长的省区。

水利建设极大地改善了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新疆水
库数量由 1949 年的 3 座，总库容 5234 万立方米，发展到 2014 年
的 538 座，总库容达到 169.08 亿立方米。2010 年以来，新疆先
后将农业高效节水工程、“定居兴牧”水利工程、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确定为重点民生水利工程加快建设。到 2014 年，示范带动全
疆建成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2770 万亩，建设规模全国领先。改善
灌溉面积 398.49 万亩，新增人工饲草料地 372.08 万亩，年净增
精料和干草 303 万吨，为 10.6 万户牧民定居饲草料地建设提供
了水源保障。农村建成大小水厂 1315 座，解决农村饮水不安全
人口 1125.63 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 96%以上，有效遏制了水源
污染导致的地方传染病、多发病的流行。

电力工业发展迅速。2010 年以来，“疆电外送”哈密南-郑
州±800 千伏首条特高压直流外送通道投产运行，准东-华
东±1100 千伏线路配套电源项目全面开工建设。全区电网由
110千伏到220千伏联网并到750千伏高等级电网主网架。2014
年，电力装机容量已达到5464万千瓦，发电量2091亿千瓦时，“疆
电外送”175亿千瓦时，输电线路总长65656公里。新能源装机容
量已占全区电力总装机的20.1%，形成以火电为主，水电、风电、燃
气电站、光伏电站、生物质能电站多种发电形式并存的发电格局。

步入现代信息化社会。通信业从 60年前的“骆驼电报，驴马
邮政”逐步进入到现代信息时代。互联网基本实现全覆盖。2014
年，互联网宽带用户总数达到 305.7 万户，移动电话普及率 90.8
部/百人，自然村通电话率 98%，行政村通宽带率 97%。不断提升
乌鲁木齐区域性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地位，疏通境外10余个国
家的语音和数据业务，境内疏导国际电话业务的范围覆盖全国。

对外开放扎实推进。1978年后，经国家批准，新疆先后开通
了 17 个一类口岸、12 个二类口岸，成功举办 19 届“乌鲁木齐对
外经济贸易洽谈会”和 4 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建立喀什、霍
尔果斯两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中国-哈萨克斯坦霍尔果斯国际
边境合作中心。目前，全区已有国家级产业集聚区 23 个，主要
贸易伙伴已扩大到 186 个国家和地区，一个全方位对外开放新
格局已经形成。新疆外贸进出口总额由 1955 年的 0.51 亿美元
提高到 2014 年的 276.69 亿美元，年均增长 11.3%。2009-2014
年，实际利用外资年均增长 12.12%，境外承包工程营业额年均
增长 26.1%，对外投资年均增长 25.1%。

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作用显著增强。自治区成
立以来，科技投入、科技队伍、科技平台、科技成果稳步增长，逐
步建立了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创新体系。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逐年提高，良种覆盖率超过 90%。工业科技和高新技术迅猛发
展，铁路牵引变压器、太阳能和风力发电装备研制、少数民族文
字信息处理等关键核心技术水平位居我国前列。资源环境领域
科技取得重大突破，发现了塔里木盆地油气，塔里木沙漠公路及
防护林生态工程建设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生态文明水平稳步提升。新疆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环境容
量十分有限，绿洲面积仅占国土总面积的 5%。60 年来，特别是
2010 年以来，新疆坚持保护优先、生态立区和资源开发可持续、
生态环境可持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实现了经济发
展与生态保护同步双赢。

依法保护生态环境。坚持规划先行，发布实施了《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主体功能区规划》，修订颁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
境保护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炭石油天然气开发环境保护
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乌鲁木齐市大气污染
防治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已建立自治区级以上各类自然保护
区 31 个、风景名胜区 18 个、森林公园 52 个、地质公园 9 个，世界
自然遗产地 1 个、湿地公园 16 个，湿地保护率达到 53.52%，高于
全国 43.15%的平均水平。

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工程建设力度。2010 年至今，新疆每年
人工造林和封山育林面积 250 万亩以上，森林面积和林木蓄积
量在全国分别排名第 14 位和第 12 位。目前，82 个县市基本实
现农田林网化，45 个县市达到国家平原绿化标准，95%的农田得
到 了 林 网 的 有 效 保 护 。 绿 洲 森 林 覆 盖 率 由 14.95% 提 高 到
23.5%，退耕还林面积达到 325.8 万亩。启动实施伊犁河谷百万
亩生态经济林工程、塔里木盆地周边防沙治沙工程等重点工
程。累计治理沙化面积 2460万亩，退牧还草工程建设围栏 4160
万亩。以小流域水土流失治理为载体，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4000 多平方公里。实施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已完成 15
次应急输水，使塔里木河下游重现生机。全区 79 条重要河流水
质优良率由 2009 年的 88.3%提高到 2014 年的 94%；湖库优良水
质比例由 43.3%提高到 67.8%，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加强环境污染治理。开展了乌鲁木齐、奎屯-独山子-乌苏
等区域大气污染治理和联防联控。首府乌鲁木齐市空气质量显
著改善，2014 年优良天数达到 310 天，创下近 20 年来最好成
绩。实施了博斯腾湖、赛里木湖、乌伦古湖、喀纳斯湖等水质较
好湖泊生态环境保护试点。完成 367 个城乡集中式饮用水源地
保护和 1836 个村庄环境综合整治，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饮水安
全和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开展生态文明示范创建工作，已建成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2 个，国家级生态区、生态乡镇、生态村共 43
个，自治区级生态区、生态乡镇、生态村共 1057个。

四、改善民生造福各族人民

自治区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新疆各族人民充分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2010 年以来，新疆
持续加大民生建设和投入力度，连续 6 个“民生建设年”累计实
施重点民生工程项目 500 余项，民生支出占年公共财政预算支
出 70%以上，成为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
最快的时期。

就 业 渠 道 不 断 拓 宽 。 2014 年 新 疆 城 镇 登 记 失 业 率 为
3.2%。2010-2014 年，新增城镇就业 249.7 万人，年均增长 50
万人。2010 年，新疆建立就业困难人员和零就业家庭就业动态
登记制度，截至 2014 年，帮助 2.9 万名零就业家庭成员实现就
业，累计消除零就业家庭 2.6 万户。2010-2014 年，解决 30.3 万
名高校毕业生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和少数民族高校毕业生
就业率分别达 88.6%和 82.7%。2011 年 5 月，基本解决 2009 年
底前实名登记的 7.5 万名未就业大中专毕业生就业问题，其中少
数民族毕业生占 84.6%。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从 2009 年
166 万人（次）增加到 2014 年 285 万人（次），转移就业获得工资
性收入和劳务收入累计 566亿元。

人民生活持续改善。2014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1881 元，是 1980 年的 51.2 倍，年均增长 12.3%，比 2009 年增加
9624 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8114 元，是 1980 年的 40.4 倍，年
均增长 11.5%，比 2009 年增加 4231 元。城镇和农村居民恩格尔
系数持续下降，分别从 2009 年的 36.3%、41.5%下降到 2014 年
的 31.3%、34.5%。

城乡居住条件不断改善。2004 年启动实施抗震安居工程，
2010 年以来启动安居富民、定居兴牧和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
设，到 2014 年累计超过 480 万农牧民和 207 万城镇中低收入居
民喜迁新居，城乡居民户均拥有住房面积分别达到 85 平方米和
105 平方米。100%的城镇和 72%的农村住户有供暖设施，城镇
供水普及率达 96.3%，污水集中处理率达 78.6%，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率达 63%。城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34.9%，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 10.7 平方米。实施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项目和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示范工程，使 200 多万农牧民逐步享受到干净、整洁的村容
环境。

教育事业不断发展。2010 年以来，教育事业发展进入新的
快速发展时期，近 5 年教育经费支出超过 2500 亿元，2014 年教
育支出占 GDP 比重提高到 6.47%。全疆有各级各类学校 9230
所，在校学生 473.48 万人，专任教师 33.82 万人。2010-2014
年，学前三年入园率由 51%提高到 72.4%；初中毕业生升高中比
例由 74%提高到 9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由 67%提高到 84%；高
考录取率由 64%提高到 79%，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 22%提高到
31%，与全国同步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职业教育体系基
本形成，有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176所，在校学生 21.95万人。

双语教育全面发展。20 世纪 50 年代起，新疆逐步为少数民
族学生开设汉语课程，积极稳妥推进双语教育。2014 年，全区
学前到高中阶段接受双语教育的学生达 269.4 万人，各种模式双
语教育覆盖面达 100%。2010-2014 年，学前两年双语教育普
及率由 59%提高到 89%。实践证明，双语教育进一步密切了各
民族之间的关系，提高了少数民族人口的就业能力。

逐步完善教育保障机制。与全国同步实行农村中小学“两
免一补”政策，免除城市中小学学杂费，实现义务教育全免费。
在南疆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实行“三免一补”资助政策，南
疆四地州实现 14 年免费教育。实施覆盖 36 个县及内初班所有
学生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建立完善从学前教育
至高等教育的学生资助体系，资助范围扩大至海外新疆籍自费
留学生，各族学生公平受教育的权利得到切实保障。

卫生事业稳步发展。经过60年的发展，卫生资源总量持续增
长，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健全。2010年以来，卫生事业作为重要的民
生保障目标，投入不断加大。2014年，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18873所、卫生技术人员153417人；每千人拥有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数6.22张、执业（助理）医师2.38人、注册护士2.60人，均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重大传染病、地方病得到有效控制。突发事件卫生应急
处置能力显著提升。人口主要健康指标显著改善。2010-2014
年，婴儿死亡率从 26.58‰下降到 21.65‰，孕产妇死亡率从
43.41/10万下降到39.27/10万，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2.35岁。

（下转第十一版）


